舱单删改移送规范

（2018.03.22）

为切实加强海关对进出境运输工具及其载运货物、物品的实际监管，规范进出境舱单管理系统使用，保证传输数据完整、有效，加强内部统一规范操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运输工具舱单管理办法》，《海关办理行政处罚简易程序案件、简单案件操作规程（试行）》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制定《舱单删改移送规范》。

一、发现下列情事之一的，一般需要移送处理：

（一）舱单传输人向海关传输虚假舱单电子数据，或向海关提供虚假更改单证的。
（二）同意删改进口舱单超过三个月的、出口舱单超过六个月的。

（三）舱单传输人对同一票单证进行超过一次更改，影响海关数据统计的。

（四）舱单传输人申请更改舱单品名且经海关查验能确认的，影响海关实际监管的。

（五）舱单传输人申请更改舱单出口日期的。

（六）货物为危险品，但舱单传输人申报的数据中未注明危险品编号的。

（七）进口货物未提离海关监管场所的已核注核销舱单需要进行删改的。

（八）舱单传输人申请删除舱单除以下原因，且未出现上述七种情况的：

1. 因天气、潮水等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

2. 因港区原因，箱子溢装短卸、箱号、封号变更需要删除的。

3. 在船舶到港前发现发送失误需要删除舱单的。

（九）舱单电子数据管理中有其它影响海关监管的违规行为。

二、其他事项

发现下列情事之一，无特殊原因的，一般不予删改舱单

（一）舱单传输人申请拆分提运单的。
（二）通过查验等手段无法确定情况属实，舱单需要进行删改的。

（三）舱单传输人申请删改舱单的品名为国家禁止进出境的。
（四）进口货物已提离海关监管场所，舱单需要进行删改的。

（五）出口货物已结关，舱单需要进行删改的。
三、船舶监管科与船舶调研科协调配合办法：

（一）监管科应配合调研科收集相关移送材料。

（二）调研科授理后反馈监管科，监管科做相应删改。

四、依据《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第四款“未按照规定期限向海关传输舱单等电子数据、传输的电子数据不准确或者未按照规定期限保存相关电子数据,影响海关监管的”。

�上海海关2003年第16号公告第五条：船舶代理人应自船舶申报进境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海关提出更改舱单电子数据的申请。逾期向海关提出申请的，海关一般不予受理。第十四条：船舶代理人应自船舶出境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海关提出更改舱单电子数据的申请。逾期向海关提出申请的，海关一般不予受理。


�因更改出口日期需向总署提出异常数据处理，影响舱单信息的监管和统计。


�沪关监发〔2017〕107号：二、加强对海关物流环节的安全管理（一）严格落实进出境运输工具、舱单电子数据有关传输申报管理规定。浦东机场海关、虹桥机场海关、业务三处应加大宣传力度，要求相关物流企业务必按照进出境运输工具和舱单数据项填制规范，如实填报进出境运输工具单证申报数据项的“危险品申报”项下各项目，以及原始舱单/预配舱单数据项的“危险品编号”、“危险品联系人姓名”、“危险品联系人联系号码”项目。各现场海关在实际物流监控过程中发现运输工具或舱单电子数据与实际情况不符、未落实运输工具和舱单电子数据填报要求的，应及时联系浦东机场海关、虹桥机场海关或业务三处的舱单主管部门。对相关数据瞒报或错报影响海关监管的，舱单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